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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就业方式对家庭“绝对”和“相对”
消费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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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寻找提升消费的关键着力点，本文以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使用国家卫健委2018年流动人口数据，对

灵活与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绝对”和“相对”消费水平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以为扩大消费、畅通内循环等相关

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由于未能直接从家庭“绝对”和“相对”消费水平差异的实证结果中挖掘出常规方法以外其他提

升消费的着力点，本文继续对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对于“省内跨市”

和“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提升收入、提高社保覆盖范围是激发消费的关键，而此措施对提升“流入北上深”的流动人

口消费水平的效果则较为有限，对于“省际迁移（除北上深）”的流动人口除了常规方法激发灵活就业人员的消费潜力

外，加强消费引导来刺激消费的效果要优于其他流动人口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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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就业环境决定了就业方式与社会保障高度

相关，由于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相对较低，灵活就业人

员参保人数相对较少，因此，此群体未能充分受益于我国的

社会保障制度。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灵活和非灵活就业

两个群体享受社会保障的差异势必造成两个群体在生命周期

各阶段消费的差异，而消费的差异会使人们重新考虑对就业

方式的选择。灵活与非灵活的就业方式对月收入/小时收入

的影响[1-3]，叠加不同就业群体享受社会保障差异的现实情

况，使两个群体间的消费水平产生了差异，由于个人消费很

难完全从家庭日常消费（不含房贷/房租）中区分开来，所

以本文主要对就业方式对家庭日常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

析，以从中发现提升流动人口消费的关键着力点。

1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1 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以我国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对就业方式影响其家

庭“绝对”和“相对”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国家

卫健委在2018年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且大于15周岁

的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流动人

口”也将基于此界定。

对于灵活和非灵活的就业方式，国际劳工组织从就业人

员的“单位类型”及“就业状况”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界

定，此外，国家卫健委2018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中对就业

情况的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单位类型和就业状

况两个方面的情况，因此，本研究结合国际劳工组织对就

业方式的界定和2018年国家卫健委对流动人口就业情况的

调查，并在考虑我国就业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对灵活和非

灵活的就业方式做了如下界定：

1.1.1 就业单位是在大陆正式注册的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其中企业类型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

业、股份/联营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中外合

资企业”，并且企业为雇员的固定雇主时或劳动者本身为

企业雇主时，此时雇员和雇主的就业方式被界定为“非灵

活就业”；

1.1.2 就业单位在大陆注册的单位性质为“个体工商”

时，考虑到我国个体经营的现实情况，劳动者不管是“自

营劳动、雇主、无固定雇主还是有固定的雇主”，其就业

方式均界定为“灵活就业”；

1.1.3 对于“社团/民办组织”，如果社团/民办组织为

雇员的固定雇主时，劳动者就业方式被界定为“非灵活就

业”，为非固定雇主时，劳动者就业方式为“灵活就业”；

1.1.4 对于“无就业单位”以零工为生的劳动者，此研

究中均将其就业方式界定为“灵活就业”。

本研究将基于以上对“灵活就业”和“非灵活就业”

的界定，使用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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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灵活与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绝

对”和“相对”消费水平差异进行量化分析。

1.2 描述性统计

国家卫健委2018年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调查涉及31个省（

区、市），样本量共计15.2万，调查内容既包含流动人口的

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还包含了收入、就业以及家庭

成员的相关情况，对于本文研究的家庭消费水平（除房租/

房贷），此调查虽未直接对其进行统计，但可根据“过去一

年，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住房支出（仅房租/房贷）”和“

过去一年，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支出”的调查数据来计算

得到，此外，灵活与非灵活的就业状态主要通过调查数据

中“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的调查结果，因此，基于研

究的需要，本部分删掉了未填全上述四项调查情况的样本，

最终用于本研究的有效样本量共计119370个。

经过对筛选出的样本的全方位统计可知，在不考虑流动

人口个体特征差异的情况下，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月消

费要高于非灵活就业人员，为了较为准确的估计两个群体间

的消费差异，本文接下来将在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个体异质

性、灵活与非灵活就业选择是否非随机性、以及由于“消费

差异会影响人们重新考虑就业方式”的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

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方式对家庭“绝

对”和“相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情况进行量化分析。

2  研究模型及回归方法介绍

2.1 研究模型

就业方式对灵活和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绝对”

和“相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模型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并借鉴明瑟收入方程将其设定如下：

lnc= + F+ X+u

其中，lnc代表流动人口所在家庭（月）消费水平的对

数； 为常数项；F代表灵活就业，从其系数 及对应

的p值可以看出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就业方式对家庭消费

水平的影响；X为各控制变量， 为其对应的系数向量。

根据计量模型对控制变量的要求，加入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既要影响流动人口对就业方式的选择，又要影响家庭消费

水平，还要是在流动人口选择就业方式前就已经确定的前

置变量。为了使模型尽可能准确的反映就业方式对家庭消

费水平的影响情况，在满足计量模型对控制变量要求的前

提下加入了以下两类变量：一类是反映流动人口个体特征

的变量，此类变量除对就业方式有影响外，还会影响流动

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家庭消费情况；另一类是反映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变量，流动人口就业偏好、收入水平势

必受到流入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必将影

响家庭消费能力。此外，两类变量均是在流动人口选择就

业方式前就已经确定的前置变量，因此，均满足计量模型

对控制变量的要求。

2.2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所用的卫健委流动人口数据是调查所得，而非

完全随机的试验数据，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由于个体特

征差异造成流动人口对灵活和非灵活就业方式选择的非完全

随机，因此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自选择”问题，除此以

外，在研究就业方式对家庭消费水平影响的过程中应尤其关

注两者之间的反向因果。由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通过

匹配控制变量进行因果推论，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避免上

述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用此方法量化分析我国流动人口就

业方式对家庭“绝对”和“相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一种再抽

样方法，特别适合用来研究两个群体各方面差异的相关问

题。从统计方法上看，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主要通过抽

样和匹配使调查数据尽可能的接近随机数据，从而保证估

计结果的准确性。然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也有其局限

性，比如，充足的样本量是实现高匹配质量的前提；为了提

高数据利用率，倾向得分需要有较大的共同取值范围等，

但综合考虑本研究所用数据情况及研究问题的实际，本文决

定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方式对家

庭“绝对”和“相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量化分析。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就业方式对家庭“绝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量化估计就业方式对家

庭“绝对”消费水平影响的过程中，主要是在匹配两个群

体的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估计灵活与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

庭的月消费差异，因此，本部分将本文的研究主题与倾向

得分匹配法（一对一近邻匹配）的估计过程相结合介绍实

证研究过程。

从事灵活就业的概率（倾向性得分）。在估计倾向得分

时，一般使用logit回归来估计流动人口个体选择灵活就业

的概率，回归模型如下：

在此模型中，F，X和u与就业方式对家庭“绝对”和“

相对”消费水平影响模型中的变量指代相同， 是常数

项， 是控制变量X对应的系数向量。运用从国家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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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中筛选出来的有效样本数据，使用

logit回归对上述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男性参加灵

活就业的概率高于女性；小于50岁的劳动者参加灵活就业的

概率低于大于50岁的劳动者；农业户籍的人员参与灵活就业

的概率高于城市户籍人员；初中以上学历（包括初中学历）

的劳动者参与灵活就业的概率低于初中以下学历人员；婚后

选择灵活就业的概率低于非婚劳动力。

从上述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男性、小于50岁的劳动

者、城市户籍劳动力、初中以上学历（包含初中学历）人

员、已婚人士更易于/更倾向于参与非灵活就业。

本研究在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计算出平均处理效应后，

分别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统计

意义上，灵活和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月消费存在显

著差异；通过比较各ATT的值可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各

种匹配方法和匹配参数估计得到的就业方式对家庭月消费

的影响程度的量化结果较为相近，因此估计结果稳健性尚

可。此外，从各ATT的具体值可以看出，我国流动人口灵活

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月消费（除住房支出）比非灵活就业

人员低5.54%-7.47%。

3.2 就业方式对家庭“相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为了全面的反映就业方式对灵活和非灵活就业人员所

在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本文在对家庭“绝对”消费

差异进行量化估计后，将从家庭消费在家庭收入中占比的

角度实证分析就业方式对家庭“相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情

况。为了尽可能准确的得到“就业方式”对家庭“相对”

消费水平影响的“净效果”，本部分也同样使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PSM）对灵活与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

相对”消费水平差异进行量化估计。对于家庭“相对”

消费水平，主要通过国家卫健委2018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中“过去一年，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住房支出（仅房租/

房贷）”、“过去一年，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支出”

、“过去一年，您家平均每月总收入”三方面的调查数据

进行衡量，因此，根据样本是否填写了以上三方面情况对

筛选出来的有效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最终用于本部

分研究就业方式对家庭“相对”消费水平影响的样本共有

119300个。

4  结论

目前，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家庭的房租/房贷占到收入的

绝大部分，导致多数家庭除此以外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

础消费受到严重挤占，为了在此大环境下从流动人口内部

挖掘提升消费的增长点，本文基于国家卫健委2018年流动

人口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就业方式的角

度，对灵活与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绝对”和“相

对”消费水平差异进行了量化分析。

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群体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

绝对”和“相对”消费水平比非灵活就业人员分别低5.54-

7.47%、0.76-0.94%，由于从此实证结果中很难挖掘出除

提升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常规方法以外其他提升

消费的着力点，因此，本文继续对不同流动范围的灵活与

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绝对”和“相对”消费水平

差异进行了量化分析。通过分析“流入超大城市北上深”

、“省际流动（除北上深）”、“省内跨市流动”和“市

内跨县流动”四类灵活与非灵活就业人员所在家庭的“绝

对”和“相对”消费水平差异的实证结果发现，对于“省

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提升收入、提高社

保覆盖范围是激发消费的关键，而此措施对提升“流入北

上深”的流动人口消费水平的效果则较为有限，对于“省

际迁移（除北上深）”的流动人口除了常规方法激发灵活

就业人员的消费潜力外，加强消费引导来刺激消费的效果

要优于其他流动人口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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